附件1：

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鉴定类行政约谈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本市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监督、指导工作，规范本市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司法行政机关对辖区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实施行政约谈，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行政约谈（以下简称司法鉴定行政约谈），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履行法定管理职责所采取的，以约见、谈话等方式，指导、监督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遵守法律、法规、规章，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遵守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方法，规范管理和执业，及时发现、预防、纠正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行政管理方式。    
第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和工作需要开展司法鉴定行政约谈。

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单独开展司法鉴定行政约谈，也可以与其他单位共同开展约谈工作。

第五条 司法鉴定行政约谈应当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指导与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司法鉴定行政约谈的情形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进行提醒谈话,提示、督促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内部管理：

（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个人申请司法鉴定执业登记的；

（二）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变更登记事项或设立分支机构，司法鉴定人变更执业机构的；

（三）司法鉴定机构未按规定通过认证认可的；

（四）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不落实的；

（五）其他需要进行提醒谈话的情形。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进行指导谈话，指导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规范执业行为，防范执业风险,依法维护执业权利：

（一）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参与重点工作或重大活动司法鉴定工作的；

（二）司法鉴定机构受理疑难复杂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司法鉴定案件的；

（三）涉及司法鉴定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的；

（四）其他需要进行指导谈话的情形。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进行监督谈话，告知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有关法律后果，并提出改进建议：

（一）司法鉴定机构可能无法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的；

（二）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执业不规范但是不构成处罚情形，或者违法、违规行为情节轻微、尚未构成行政处罚的；

（三）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执业行为不当，可能造成不良影响，损害行业形象、行业声誉的；

（四）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有效投诉在一年内达到三件以上（含三件）的；

（五）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执业活动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

（六）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不按规定执行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要求的；

（七）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接受调查时，未按要求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的；

（八）其他需要进行监督谈话的情形。

第九条 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影响正常执业活动的，司法行政机关可以约谈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或其他人员，建议其完善内部制度、加强内部管理、落实管理责任。

第三章 司法鉴定行政约谈的程序和处理

第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约谈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时，应不得少于两人。

第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确定约谈的时间、地点，需要被约谈人说明情况的，应当给予被约谈人合理的期限。

第十二条 司法行政机关可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通知被约谈人。通知时应当明确告知被约谈人时间、地点、约谈事项或被约谈人需要提供的材料等内容。
第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充分听取被约谈人陈述、说明情况，宣讲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现被约谈人存在问题的应当明确指出，并提出改进建议。

第十四条 约谈人员发现被约谈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告知其法律后果并及时按照监管程序处理。被约谈人的行为涉嫌构成行政处罚的，应当按照行政处罚程序办理；对涉嫌违反行业协会规定的，应当转交司法鉴定业协会处理。

第十五条  约谈人员应当对约谈情况进行记录。记录可以采取拍照、录音、录像、制作笔录等方式。采取笔录方式的，约谈人员、被约谈人应当签名或盖章，被约谈人拒绝签字、盖章的或不能签字、盖章的，约谈人员应当在笔录中注明。
第十六条 约谈结束后，司法行政机关可视约谈情况制作告知书或限期整改通知书并送达被约谈人。

被约谈人应当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整改，整改期满后应当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检查。

第十七条 被约谈人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司法鉴定行政约谈或者不落实整改要求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记录在案，并记入司法鉴定诚信档案。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